
 

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的意見書 
  

 

第一部分：整體意見 

 

1.1我反對引入由政府規範及監管的自願醫療保障計劃，理由是保險

公司和私營醫療界別會牟利使政府的500億元醫療資源受損。而且在

私營醫療服務需求增加下，私營醫療服務收費定會增加，醫療保險

費用也會因此而增加。 

 

1.2政府應加強規管所有保險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 

1.3我反對增加私營醫療界別的服務量，理由是私營醫療界別會牟

利，使市民的醫療費增加。政府應加強醫療服務質素監察，以保障

市民的權益。 

  

第二部分：醫保計劃的設計 

 

2.1應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是否讓高風險組別人士購買醫療保險。65

歲或以上人士投保，不設高風險附加保費的上限，使他們和其他人

年滿65歲時承受保費無限增加的風險，因此醫保計劃是保險公司的

牟利陷阱和不能為市民提供終身醫療保障。 

 

2.2我沒有計劃購買醫療保險，投保人應自行儲蓄保費。 

 

2.3應由私營醫療界別自行決定是否提供私營醫療服務套餐式收

費。應成立由政府監管的醫療索償仲裁機制處理所有醫療索償。 

  

第三部分：醫保計劃的財政誘因 

 

3.1我反對政府在有需要時注資入高風險分攤基金，理由是政府沒有

責任承擔市民的醫療保險費，而且保險公司定會增加收費加以牟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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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我反對政府在醫保計劃推出的一段時間內提供資助，理由是政府

沒有責任資助市民購買醫療保險和協助保險公司牟利。 

 

3.3我反對政府資助市民用儲蓄支付65歲或以後標準醫保保費的某

個百分率，理由是政府沒有責任承擔市民的醫療保險費。 

 

政府預留500億元的建議用途 

 

4.1培訓適量合適的醫護支援人員，以配合運作和服務需要。醫護支

援人員每周全職(唯一有薪工作)支援非高風險工作30小時，以增加就

業機會和減少就業的需求。按照出生年份平均分配培訓名額給18歲

至36歲的人，以免將來同時退休。支援醫生的薪酬為總薪級表第16

至33點(22歲至39歲，以吸引年齡較大的人入職)的一半，沒有法例規

定以外的福利；支援護士的薪酬為總薪級表第13至28點(20歲至35

歲，以吸引年齡較大的人入職)的一半，沒有法例規定以外的福利。

醫護支援人員培訓課程的學歷資格分別為學士和副學士，他們可以

透過進修和專業考試成為醫生和護士。培訓對像的先決條件是品行

良好、無不良嗜好、不吸煙和不染髮(不包括染黑色和原色)，不優

先考慮外語和科技(如與相關醫療沒有大關係)能力良好的人，以免

損害工、商和金融業。 

 

4.2興建適量合適的醫療設施，以滿足醫療需求。 

 

4.3生產、研究、開發和銷售藥物、醫療物品及醫療方法，以控制醫

療成本。 

 

4.4定期為香港永久居民和他們的合資格家屬提供合適的免費身體

檢查，透過及早診斷和治療來預防疾病，以免病情惡化，令公營醫

療開支大增。 

  

建議政策 

5.1由2011年04月01日起，以不低於公務員的標準為香港永久居民和

他們的合資格家屬提供醫療及牙科福利保障。 



5.2對物業開徵商品及服務稅[賣出稅率為24%(買入物業後頭10年每

年減收2%)、出租/空置稅率為租值的40%]，以支持衞生及社會福利

經常開支。 

 

5.3合理調整公務員薪級表。在二零零九年入職薪酬調查: 學位及相

連職系的市場薪酬上四分位值為18,504元、高級文憑職系的市場薪酬

上四分位值為數據不足、需要香港中學會考五科及格的職系的市場

薪酬上四分位值為9,943元。1996年4月1日的總薪級表(1997年6月30

日時的總薪級表)第16點為18,595元與18,504元大致相若。所以應把所

有公務員薪級表薪點回復至1997年6月30日(1996年4月1日的薪級表)

的金額水平，以減少公營醫療開支。需要香港中學會考五科及格的

職系的市場薪酬上四分位值可能受私營公司的工作彈性影響(例如:

學歷較高的入職者要做較高要求的工作)。薪酬趨勢調查所得的數據

可能受選擇調查的公司(小公司與上一年比較，僱員人數的減幅度超

過50%不納入調查，僱員人數增幅超過50%可納入調查)前景平均較

市場上的公司好影響。 

 

5.4取消非香港居民所生子女居港權、取消子女免稅額及開徵合適的

男嬰稅和女嬰稅，使不同資產、收入和前景組合的人的生育年齡、

生育率和生育性别(男嬰較女嬰少)大致相若，及產嬰數量越來越少

和總人口持續減少，以減少醫療服務的需求和開支。總人口減少，

香港人均資源會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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